附件1

江苏省结婚落户“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江苏省结婚落户“一件事”。
二、事项简介
为省内居民提供内地居民结婚登记、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等服务事项集成式办理。
三、服务对象
具有本省户籍居民在省域范围内办理结婚落户“一件事”。
四、事项清单
1、内地居民结婚登记；
2、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
3、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五、责任部门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责任部门：省公安厅、省数据局。
六、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3、《婚姻登记条例》
4、《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5、《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七、办理条件
具有本省户籍居民在省域范围内办理结婚落户“一件事”：
1、结婚登记：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男女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 
2、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本省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依据民政部门推送的结婚登记办理结果，对当事人的户口登记婚姻状况信息进行变更。
3、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本省户籍居民可以申请相互投靠。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据民政部门推送的结婚登记办理结果，为当事人办理户口迁移。
八、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形式
	材料来源
	适用事项
	必要性
	备注

	1
	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申报表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①②③
	必要
	

	2
	居民身份证
	纸质/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①②③
	必要
	现场需核验，办理户口相关事项时可使用电子证照

	3
	3张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片
	纸质
	申请人自备
	①
	必要
	现场办理结婚登记证

	4
	被投靠人户口所在地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不动产权证电子证照）
	纸质/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③
	必要
	2016年7月后颁发的不动产权证数据共享免提交


[bookmark: _GoBack]备注：1、适用事项主要指，①内地居民结婚登记②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③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对无法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的电子文件需申请人提供相应纸质材料。2、当事人声明的婚姻状况与婚姻登记机关核查信息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供能够证明其声明真实性的法院生效司法文件，配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材料。3、现役军人办理结婚登记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和部队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和军人婚姻登记证明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有关部门更正。
九、办理流程
[image: 1745993897482]
十、办理时限
全部事项办理时限不超过16个工作日。结婚登记事项为即办件。办理省内户口相关事项为承诺件，承诺期限：户口登记婚姻状况变更2个工作日，设区市范围内户口迁移2个工作日，跨设区市范围户口迁移不超过15个工作日。
对于跨设区市范围的户口迁移事项，拟落户地公安派出所接到系统推送受理信息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接到上报信息后，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迁出地公安派出所接到准迁信息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迁出登记；拟落户地（受理地）公安派出所在接到迁移信息后，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落户登记。
十一、办理途径
1、线下办理：到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或婚姻登记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办理。
2、线上线下协同办理：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苏服办”APP等“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办理，结婚登记需到现场办理。
户口登记婚姻状况项目变更、夫妻投靠迁移落户事项办结后，申请人可持居民户口簿至省内任一公安派出所户政窗口打印更新。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本事项无收费。
十三、咨询渠道
1、12345“民声智慧听”；
2、各地政务服务大厅或婚姻登记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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